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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1954 年 6
月 28 日和 29 日，中印、中
缅分别发表联合声明，确
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
在相互关系以 及 各 自 国
家 同 亚 洲 及 世 界 其 他
国 家 的 关 系 中 予 以 适
用。如今70年过去 了 ，怎
样 看 待 70 年 前 的 这 一
举动？

黄惠康：2024年是由
中国首倡并写入中印、中
缅联合声明的互相尊重
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
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
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简称“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诞生 70 周年，也是
明确规定“我国根据平
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同任
何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
关系政策”的新中国首部
宪法诞生 70周年。作为
新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
和向国际社会贡献的首
份公共产品，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为推动建立公正
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
出了历史性贡献，也丰富
发展了《联合国宪章》的
宗旨和原则，已成为一项
重要国际法基本原则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贵和”是中华文化的
优秀传统，对“和”的追求
贯穿于数千年中国思想
文化发展的全过程，积淀
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的
思想之中。例如，儒家倡
导“礼之用，和为贵”，追

求“和而不同”，反对“同
而不和”，强调“夫物之
不齐，物之情也”；墨家
主张“兼相爱，交相利”，
追求“非攻”；道家崇尚

“ 保 合 太 和 ”“ 万 国 咸
宁”，提倡“不以兵强天
下”。“协和万邦”“亲仁
善邻”“和而不同”等思
想理念，为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的诞生奠定了坚
实文化底蕴。

从国内层面看，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
新中国妥处周边关系、突
破西方封锁围堵的时代
因应。从国际层面看，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是新兴国家追求独立自
主、发展民族经济的历史
必然。正是因应新中国
改善周边、国际环境的历
史需要，顺应广大亚非拉
新兴国家捍卫和平、追求
独立、反对干涉与侵略的
普遍诉求，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应运而生了。

凡益之道，与时偕
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彰显的主权、正义、民主、
法治精神如今仍熠熠生
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加速演进背景下，重新
审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的国际法内涵及现实价
值，探讨弘扬其精神内核
的实践路径，是巩固提升
我国国际法话语权、以负
责任大国姿态厉行国际
法治的可行道路，也是坚
持真正多边主义、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
在要求。

羊城晚报：在 和 平
共处五项原则形成过程
中 ，有 哪 些 鲜 为 人 知 的
故事？

黄惠康：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随着中国外交
实 践 的 发 展 而 最 终 确
立，它从最初提出到最
终确立，曾经两度修改
完善。

这五项原则的最初
表述为：互相尊重领土
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
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
共处。1954 年正式载入
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
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
交通协定》时，经时任外
交部顾问、中国国际法
学界的一代宗师周鲠生
先生建议并经周恩来总
理同意，将第四项原则

“平等互惠”修改为“平
等互利”。因为国家之
间相互给予互惠，一般
都 要 经 过 各 方 协 商 同
意，不能认为是普遍适
用的原则，改为“互利”，
在法律上比较确切。后
来这五项原则正式载入
了 1954 年 6 月中印、中
缅联合声明。

此后，周鲠生先生仍
在不断琢磨，觉得第一项
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
权”的提法还不十分妥
善，因为只提“领土”，很
可能被理解为现在实际
控制的领土，而把“领土”
和“主权”合成一个词，很
可能被理解为“领土”是

“主权”的形容词，也不妥
当。因此，周鲠生先生建
议，把第一项原则改为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
整”。1955 年 4 月，周恩
来总理在万隆会议提到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使
用了新的提法。1954 年
10 月 12 日签署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政府联合宣言》首次体现
了这个改动。

至此，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的表述几经斟酌被
固化为：“互相尊重主权
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
利、和平共处。”1978 年
宪法对此予以确认，并一
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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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当前，共同应对
当今世界多重危机挑战，回应各
国人民要和平、谋发展、促合作
的呼声越来越高。国际社会应
该怎样更好地继承弘扬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

黄惠康：当前，世界进入新
的动荡变革期。恃强凌弱、巧取
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
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
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
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
战。在新形势下持续倡导和坚
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各国携
手应对全球挑战的现实路径，也
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 70
周年最好的纪念。

要以相互尊重为前提，倡导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
平等仍是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
的最重要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
则。基于主权平等，各国应彼此
尊重，包括尊重彼此主权独立、
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尊重各国
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
会制度，尊重各国为维护自身政
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所作的努力，
尊重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
进民生福祉的实践，尊重各国自
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权利，尊
重各国的合理安全关切。平等
的多极化意味着各国不分大小、
强弱在法律上均为平等主体，权
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在
多极化进程中平等参与、享受权
利、发挥作用。有序的多极化意
味着共同恪守《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原则，共同坚持普遍认同的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全球治理
的进程中彼此合作。

要以合作共赢为追求，推动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人类
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合作
共赢应该成为各国处理国际事
务的基本政策取向。要树立双
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你
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要
坚持正确义利观，维护好公平合
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普惠的全
球化，意味着妥善解决资源全球
配置带来的国家间和各国内部
发展失衡问题，让经济社会发展
的成果惠及各国人民；包容的全
球化，意味着支持各国基于国情

自主选择的发展模式，不搞损人
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反对各种形式的

“逆全球化”。
要以和平共处为目标，支持

包容互鉴的文明多样化。不仅
要尊重不同历史和国情、民族和
习俗孕育出的不同文明，也要携
手推动不同文明在交流中彼此
借鉴融合，坚持弘扬平等、互鉴、
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进而推动
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共
同反对“文明冲突论”“文明优劣
论”，反对排斥、打压异己，反对
输出“民主”“自由”价值理念加
剧对抗，更反对将恐怖主义同特
定民族宗教挂钩。

要以国际法治为依托，推进
国际关系的民主法治化。国际
法治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更是国
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保障。要
加强国际立法，以国际良法促进
全球善治，保障各国平等地参与
规则的制定，确保国际规则全
面、均衡、公平体现各国的权利、
义务和责任，并平衡各国利益和
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不断巩固和
发展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
普遍公认的国际法体系。要公
正国际司法，国际司法机构应秉
持客观、公正立场，全面、准确、
平等、统一解释和适用国际法规
则，严格在国际社会授权范围内
开展司法活动，避免越权、扩
权。各国也应持续为其免受干
预地独立履职创造良好国际
环境。要深化执法司法合作，
各国应依据公认的国际法
开展跨境追逃追赃，打击毒
品犯罪、网络犯罪、恐怖犯
罪等，坚决反对以打击犯罪
为借口侵犯他国主权

的行径。
要以多边主义为旗帜，树牢

公道正义的大国形象。国际形
势的演变一再表明，命运与共、
休戚相关是当今世界的最大现
实，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是应对
挑战的必由之路。各国要坚定
维护联合国权威，旗帜鲜明地反
对以多边主义为幌子搞封闭的
集团政治，或将少数国家的“家
法帮规”强加给国际社会，身体
力行地抵制将多边主义意识形
态化行径；坚定维护以《联合国
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警惕霸
权主义、殖民主义国际法残余对
公认的国际法及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的侵蚀，用统一适用的国际
法来指导国际关系实践。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纵深演
进，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受到严重冲击，真正的多边主义
受到形形色色的伪多边主义挑
战。70年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
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如
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历久弥新
仍具重要准则价值。以70周年纪
念为契机，深挖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的时代内涵并持续弘扬其精神
内核，持续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为指导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中国
智慧，助力实现真正的多边主义
和国际社会良法善治，也是新时代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历史使命。

70年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时而
出、应运而生，成为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
形态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
周年。6月 28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发表 70 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
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指出：“面对和平还是战争、
繁荣还是衰退、团结还是对抗的历史
抉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
要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内
涵，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
目标不懈努力。”

70年后的今天，国际社会应如何
更好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此，
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特聘教授黄
惠康接受了羊城晚报专访。黄惠康从
事外交工作30余年，系联合国国际法
委员会资深委员，曾多次作为中国代
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宪章特委会、和平
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等联合国机构的
届会及联合国主持下的多边条约谈
判。2023 年 11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就加强涉外法制建设进行第十次
集体学习，黄惠康就这个问题进行讲
解并提出工作建议。

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特聘教授
黄惠康接受羊城晚报专访，谈——

当前，国际社会
怎样更好继承弘扬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文/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图/受访者提供

羊城晚报：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的国际影响很大。

黄惠康：70年来，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走向亚洲、
走向世界，历经国际风云
变幻的考验，不仅在各国
大量的双边条约中得到体
现，而且被许多国际多边
条约和国际法律文件所
确认，成为国际关系基本
准 则 和 国 际 法 基 本 原
则。1970 年第 25 届联合
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
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
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
则之宣言》（简称《国际法
原 则 宣 言》）和 1974 年第
6 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通过的《关于建立新的国
际经济秩序宣言》，都明
确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包括在内。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指导下，新中国致力于同
印度、缅甸等周边邻国妥

处历史遗留问题、发展睦
邻友好关系，同广大亚非
拉新兴国家深化相互了解
和信任，也于20世纪 70年
代后陆续同意大利、奥地
利、比利时等西方国家正
式建立外交关系，为新中
国巩固主权独立、开展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争取了时
间、拓展了空间。

此外，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中
的主权、平等、互利及和平
的思想，同霸权主义和强
权政治针锋相对，是新兴
独立国家建立新型国际关
系的宣言书。它为相同及
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建
立和发展正常外交关系提
供了有益镜鉴，得到越来
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和
国际会议的承认和接受，
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奠定了
思想基础。

羊城晚报：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与国际法的关系是怎样的？

黄惠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与《联合国宪章》高度契合。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
整”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首要原则和根本要求。国家主
权原则早在欧洲国家 1648 年订
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就
被提出。但长久以来，传统国际
法仅在所谓“文明国家”间适
用。直到1945年《联合国宪章》
的订立，平等适用于国际社会全
体成员的现代国际法才得以确
立，广大亚非拉国家从国际法的

“ 适 用 客 体 ”转 变 为“ 使 用 主
体”。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原则与《联合国宪章》中“各会员
国主权平等”“不得侵害任何会
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
独立”相关规定高度契合，要求
各国相互尊重彼此的主权、安全
和核心利益，相互尊重彼此在国
际法限度内维护国家统一和领
土完整的天然权利，相互尊重彼
此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意识形
态和发展道路。

“互不侵犯”原则是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
的内在要求。传统国际法承认
战争是国家推行其政策的工具，
但随着现代国际法的确立，国家
的所谓“诉诸战争权”逐步被限
制、废止。各会员国在《联合国
宪章》中约定，“欲免后世再遭今
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
祸”，联合国“保证非为公共利
益，不得使用武力”；第二条明确

禁止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
使用威胁或武力。互不侵犯原
则与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
威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
法基本原则紧密相连，本质上就
是为实现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
全而为各国主权设定的边界，要
求各国在国际关系中友好相处、
彼此克制、妥处分歧，以和平手
段解决国际争端，而非诉诸武力
或以武力相威胁，构成实现国际
社会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前提。

“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与互
不侵犯原则相互补充，也属于互
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
应有之义。《联合国宪章》第二条
第七项明确，“本宪章不得认为
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
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
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
提请解决”，为联合国和各会员国
的管辖权进行划分。该原则是抵
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坚实屏
障，也是国家主权原则的延伸。

“平等互利”原则是国家主
权平等在经济领域的直接体现，
是建立实质公平的经济交往关
系的必然结果。平等理念在《联
合国宪章》中多次出现，国家平
等、人民平等、各国国民平等贯
穿于宪章始终。平等互利原则，
要求建立实质平等的国际经济
秩序，保护各国基于自愿开展的
自由投资和公平贸易，免受他国
经济剥削和压迫，最终实现双
赢、多赢、共赢。

“和平共处”是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必要条件，
是国际法治的根本追求。维护

国际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的首
要宗旨。《联合国宪章》序言宣布
联合国人民“欲免后世再遭今代
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
祸”，决心“集中力量，以维持国
际和平与安全”，“力行容恕，彼
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并在
多个正式条文中作出相应规定。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非对
已有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简单重
复，它受到宪章原则直接启发，
又在此基础上对多项重要法律
原则加以补充、阐发，体现了守
正创新。从措辞上看，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首创“主权和领土完
整”和“平等互利”的提法。从内
容上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

“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确认《联合
国宪章》中的“不干涉原则”，不
仅划分了联合国与各会员国的
各自管辖范围，也确立了各会员
国间的相互关系。从理念上看，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认了各国
的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和统一
性。从整体上看，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简洁明了地集中表达了国
际关系基本原则。

自提出后，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在多份国际法律文件中被确
认、重申，甚至直接纳入，得到国
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从国际实践
看，这五项原则不仅是中国建立
双边外交关系的基本方针，在中
国同180多个国家的建交公报中
得到确认，也得到世界上绝大多
数国家的广泛遵循。可以说，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本身已构成国际
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的一部分。

羊城晚报：光阴荏苒。
今 年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75 周
年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
出 70 周年。75 年 来 ，中 国
经 历 了 从 站 起 来 、富 起
来 到 强 起 来 的 伟 大 飞
跃 ，中 国 特 色 大 国 外 交
也 进 入 一 个 可 以 更 有 作
为 的 新 阶 段 。 新 的 历 史
条件下，如何看待践行和
平 共 处 五 项 原 则 的 必 要
性 、意义？

黄惠康：在新的时代背
景下持续践行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不仅是一以贯之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政策的必然要求，也是统
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
治的应有之义，更是国际
社会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的
现实路径。

这是中国一以贯之赓
续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的必然要求。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于1954年正式提
出后，中国历任领导集体
矢志不渝地奉行这五项原
则开展对外交往，并持续
充 实 其 内 涵 、丰 富 其 实
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人
类命运共同体”和“亲、诚、
惠、容”理念、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
倡议的提出，更是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在新时代的延
续和创造性发展。

这是新时代中国统筹
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的应有之义。从国内看，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
中国一以贯之的外交方
针，也被写入宪法和对外
关系法等多项法律，成为
一项国内法律原则。从国
际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不仅是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也构成现代国际法的
重要基本原则之一，构成
国际法渊源。持续奉行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
践行依法治国、统筹推进
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必
然要求。

这是当前国际社会共
克时艰应对挑战的现实需
要。当前，国际安全形势
严峻复杂，世界经济复苏
乏力迟缓，全球秩序面临
诸多挑战。然而，国际社
会并不缺少规则，而是缺
乏对规则的遵守；并不缺
少旗帜，而是缺乏对旗帜
的敬畏之心。继续践行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各国
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的现实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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